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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
部6月21日聯合發布《關於依法懲治 「台獨」 頑固分子分裂國

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下稱《意見》），自發布之日起
施行。在量刑方面，《意見》提出，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
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中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
重、情節特別惡劣的，可以判處死刑。《意見》還明確，對 「台
獨」 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案件可以依法適用缺席
審判程序。

《意見》深入貫徹習近平法治思
想和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
略，根據《反分裂國家法》和《中華
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
國刑事訴訟法》等法律規定，對依法
懲治 「台獨」 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煽
動分裂國家犯罪的總體要求、定罪量
刑標準和程序規範等作出具體規定，
為司法辦案提供明確指引。

一是針對分裂行徑，明確犯罪認
定標準。對極少數 「台獨」 頑固分子
組織、策劃、實施 「法理台獨」 、
「倚外謀獨」 、 「以武謀獨」 等分裂
行徑，明確適用分裂國家罪、煽動分
裂國家罪的具體情形，規定相關犯罪
所涉 「首要分子」 、 「罪行重大」 、
「積極參加」 等的認定標準。

二是明確從重情節，重申追訴期
限。明確規定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
組織、個人相勾結實施分裂國家、煽
動分裂國家犯罪行為的，依法從重處
罰。犯罪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
的，追訴期限從犯罪行為終了之日起
計算；在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立
案偵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後，
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不受追訴期限
的限制。

主動放棄「台獨」立場 考慮不起訴
三是堅持寬嚴相濟，體現罰當其

罪。堅持依法懲治，做到當嚴則嚴，
該寬則寬。專門規定 「台獨」 頑固分
子主動放棄 「台獨」 分裂立場，不再
實施 「台獨」 分裂活動，並採取措施
減輕、消除危害後果或者防止危害擴
大，符合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的，可
以撤銷案件、不起訴或者對涉嫌數罪
中的一項或多項不起訴。

四是遵循法定程序，保障訴訟權
利。明確對 「台獨」 頑固分子分裂國
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案件可以依法

適用缺席審判程序；明確規定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辯護權、上訴
權等訴訟權利。

《意見》指出，人民法院、人民
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
司法行政機關要充分發揮職能作用，
依法嚴懲 「台獨」 頑固分子分裂國
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堅決捍衛國
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

6月21日，國務院台辦和相關部
門在京聯合舉辦專題發布會，介紹解
讀這份司法文件的制定背景、主要內
容和重點條文。公安部法制局副局
長、一級巡視員孫萍指出，分裂國家
犯罪，法定最高刑為死刑，其追訴期
限是二十年；分裂國家犯罪情節特別
惡劣、後果特別嚴重、依法必須追究
刑事責任的，即使二十年的追訴期限
已過，按法定程序報請最高人民檢察
院核准後，仍然可以依法追訴。

國台辦：懲「獨」措施不涉廣大台胞
針對《意見》出台後，有的台灣

同胞或將對未來參與兩岸交流產生一
些顧慮。國務院台辦發言人陳斌華表
示，《意見》從標題到正文都清晰指
明，刑事懲治措施只針對極少數涉
「獨」 言行惡劣、謀 「獨」 活動猖獗

的頑固分子，以及他們實施的分裂國
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不涉及廣大
台灣同胞。他指出，只有依法嚴懲
「台獨」 分裂犯罪，台灣同胞才能安

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紅利，才能過上
和平安寧的好日子。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朱
松嶺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意
見》的出台，是對賴清德上台之後島
內 「台獨」 勢力甚囂塵上的迎頭痛
擊。同時，可以讓台灣同胞認清 「台
獨」 的極端危害性，站在歷史正確的
一邊，反對分裂、反對外來干涉。

台獨頑固分子 最高可判死刑
兩高三部發布意見：分裂國家犯罪適用缺席審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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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關於依法
懲治 「台獨」 頑固分子
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
家犯罪的意見》

定罪與量刑標準

關 於 「 台
獨」 頑固分子分

裂國家罪的認定標準，最新布的《意
見》明確規定了四項具體情形，包括
發起建立 「台獨」 組織；以 「修法」
或 「公投」 等方式改變台灣是中國一
部分的法律地位；圖謀在國際社會製
造 「台灣獨立」 ；在歷史、文教等領
域竄改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廈
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教授唐永紅表
示，《意見》中提到的第四點，已成
為了民進黨當局在台灣島內推行 「台
獨」 的重要手段。

唐永紅指出，過去20年，民進黨
當局以 「去中國化」 、制定新課綱、
修改教科書等形式，在意識形態領域
大搞 「台獨」 ，利用島內的政治體
系、教育體系、輿論體系，形塑台灣
民眾的三觀，這對台灣人民的影響尤
為深遠。《意見》對於犯罪標準的認
定，將分裂國家行為的方方面面都考
慮到了，切中 「台獨」 要害。只要能
把《意見》落實到實處，對於 「台
獨」 頑固分子 「發現一個打一個」 ，
將起到強大的震懾效果。

中通社

明確文教領域台獨行徑 加強震懾力
專家解讀

美洛馬公司對台售武 中方反制凍結資產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美

國近日再次宣布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
武器，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
三個聯合公報，嚴重干涉中國內政，
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
外交部21日公布關於對洛克希德．馬
丁公司實體和高級管理人員採取反制
措施的決定，決定自2024年6月21日
起施行。反制措施包括：

對洛克希德．馬丁導彈系統集成
實驗室、洛克希德．馬丁先進技術實
驗室、洛克希德．馬丁風險投資公司
等實體，凍結在中國境內的動產、不
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

對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董事長、
總裁、首席執行官詹姆斯．泰克里
特、首席運營官弗蘭克．聖約翰、首
席財務官傑西．馬萊夫等企業高級管
理人員，凍結在中國境內的動產、不
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禁止中國境內
的組織、個人與其本人進行有關交
易、合作等活動；不予簽發簽證、不
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門）。

對於美方日前批准兩批總額約3.6
億美元的對台軍售計劃，中國國防部
新聞發言人吳謙21日表示，中國人民
解放軍將全面加強練兵備戰，堅決粉
碎一切 「台獨」 分裂圖謀。

行為認定
分裂國家罪

包括下列行為：
❶發起、建立 「台獨」 分裂組織，策
劃、制定 「台獨」 分裂行動綱領、
計劃、方案，指揮 「台獨」 分裂組
織成員或者其他人員實施分裂國
家、破壞國家統一活動的；

❷通過制定、修改、解釋、廢止台灣
地區有關規定或者 「公民投票」 等
方式，圖謀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的法律地位的；

❸通過推動台灣加入僅限主權國家參
加的國際組織或者對外進行官方往
來、軍事聯繫等方式，圖謀在國際
社會製造 「兩個中國」 、 「一中一
台」 、 「台灣獨立」 的；

❹利用職權在教育、文化、歷史、新
聞傳媒等領域大肆歪曲、篡改台灣
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或者打壓支
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國家統一的
政黨、團體、人員的；

❺其他圖謀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
行為。

煽動分裂國家罪

包括下列行為：
❶頑固宣揚 「台獨」 分裂主張及其分
裂行動綱領、計劃、方案的；

❷其他煽動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
行為。

罪行認定
重大罪行

❶直接參與實施 「台
獨」 分裂組織主要
分裂活動的；

❷實施 「台獨」 分裂活
動後果嚴重、影響
惡劣的；

❸其他在 「台獨」 分裂
活動中起重大作用
的。

首要分子

•在 「台獨」 分裂犯罪
集團中起組織、策
劃、指揮作用的，
應當認定為刑法第
一百零三條第一款
規定的 「首要分
子」 。

積極參加

❶多次參與 「台獨」 分
裂組織分裂活動
的；

❷在 「台獨」 分裂組織
中起骨幹作用的；

❸在 「台獨」 分裂組織
中積極協助首要分
子實施組織、領導
行為的；

❹其他積極參加的。

量刑
分裂國家罪

•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
重大的，處無期徒
刑或者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其中對國
家和人民危害特別
嚴重、情節特別惡
劣的，可以判處死
刑；

•對積極參加的，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對其他參加的，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剝
奪政治權利；

•可並處沒收財產。
煽動分裂國家罪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
者剝奪政治權利；

•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
大的，處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

•可並處沒收財產。

▼

6
月
21
日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
最
高
人
民
檢
察
院
、
公
安
部
、
國
家
安

全
部
、
司
法
部
聯
合
發
布
《
意
見
》
，
對
依
法
懲
治
﹁台
獨
﹂
頑
固
分
子

分
裂
國
家
、
煽
動
分
裂
國
家
犯
罪
作
出
具
體
規
定
。
圖
為
紐
約
華
人
華
僑

集
會
反
對
﹁台
獨
﹂
。

資
料
圖
片

台獨頑固分子清單
第一批（2021年11月5日公布）

游錫堃：時任台立法機構負責人（民進黨）

蘇貞昌：時任台當局行政機構負責人（民進黨）

第二批（2022年8月16日公布）
顧立雄：時任台當局安全部門負責人（民進黨）

柯建銘：時任 「立委」（民進黨）

林飛帆：時任民進黨副秘書長

吳釗燮：時任台當局外事部門負責人（民進黨）

蕭美琴：時任 「台駐美代表」（民進黨）

蔡其昌：時任台立法機構副負責人（民進黨）

王定宇：時任 「立委」（民進黨）

陳椒華：時任 「時代力量」黨主席及 「立委」

▲2020年11月15日，大公報頭
版報道大陸方面正在研究制定
「台獨」頑固分子清單的消息。

終身追責 不受追訴期限限制

新華社6月
21日發表時評文

章，題目為《依法嚴懲 「台獨」 頑固
分子 堅定捍衛國家主權、統一和領
土完整》。

文章說，21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
部、司法部聯合發布《關於依法懲治
「台獨」 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煽動分
裂國家犯罪的意見》，自發布之日起
施行。在台海形勢緊張動盪之際，這
項依法打擊 「台獨」 分裂、推進國家
統一進程的戰略性舉措，進一步充實
了反 「台獨」 、反干涉法律工具箱，
回應了最大多數兩岸民眾的訴求與期
盼，彰顯了捍衛國家主權、統一和領
土完整的堅定立場。

一個時期以來， 「台獨」 分裂勢
力勾結外部勢力不斷進行謀 「獨」 挑
釁，試圖把廣大台灣同胞綁上 「台
獨」 戰車，把台灣推向兵兇戰危險
境。賴清德上台一個月來，頑固堅持
「台獨」 分裂立場，大肆宣揚 「台

獨」 分裂謬論，妄圖 「倚外謀獨」
「以武謀獨」 ，嚴重違背島內主流民

意，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嚴重危
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意
見》的制定發布，積極回應社會各界
關於細化充實《反分裂國家法》有關
規定的呼聲，對極少數 「台獨」 頑固
分子劃清紅線、精準打擊，必將發揮
依法反 「獨」 促統長效作用。

玩火必自焚， 「台獨」 必失敗。
《意見》宣示依法嚴懲 「法理台獨」
「倚外謀獨」 「以武謀獨」 等分裂國

家犯罪，依法懲治利用職權在教育、
文化、歷史、新聞傳媒等領域推行
「漸進台獨」 以及打壓愛國統一力量

等行徑。《意見》還規定了依法終身
追責、缺席審判等相關原則。這是對
賴清德當局、 「台獨」 頑固分子囂張
氣焰的迎頭痛擊，也是對外部干涉勢
力的警示懾壓。如果 「台獨」 頑固分
子執迷不悟，膽敢鋌而走險，勾連外
部勢力挑釁踩線，必將難逃法律的懲
治。

新華時評

劃清紅線 精準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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